
信诚基金关于信诚优质纯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增加招商证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签署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旗下的信诚优质纯

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起增加招商证券为代销机构。

一、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起，投资者可通过招商证券的各指定营业网点及网上

交易系统办理信诚优质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开户及认购业务。具体办理

程序请遵循代销机构的规定；

二、投资者欲了解信诚优质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

阅读刊登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报刊和本公司网站上的《信诚优质纯

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三、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１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６５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１１

网址：

ｗｗｗ．ｎｅｗ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２

、 投资者也可致电信诚基金管理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００６６

、

０２１－

５１０８５１６８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ｘｃ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查询。

四、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

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

信诚基金关于信诚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 《信诚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基金合

同”），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

信诚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将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

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相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基金份额折算日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定期份额折算日为每个基金运作周年的最后一个工

作日。本次定期份额折算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

二、基金份额折算对象

基金份额定期折算日登记在册的信诚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基

础份额（以下简称“信诚

３００

”，交易代码：

１６５５１５

）和信诚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之

Ａ

份额（以下简称“信诚

３００Ａ

”，交易代码：

１５００５１

）。

三、基金份额折算方式

定期份额折算后信诚

３００ Ａ

的基金份额净值调整为

１．０００

元，基金份额折算

日折算前信诚

３００ Ａ

的基金份额净值超出

１．０００

元的部分将折算为信诚

３００

的场

内份额分配给信诚

３００Ａ

份额持有人。信诚

３００

份额持有人持有的每两份信诚

３００

份额将按一份信诚

３００ Ａ

份额获得新增信诚

３００

份额的分配，经过上述份额折算

后，信诚

３００

的基金份额净值将相应调整。

１

）信诚

３００

折算

持有信诚

３００

的场外份额的持有人将按上述折算方式获得新增信诚

３００

的

场外份额的分配； 持有信诚

３００

的场内份额的持有人将按上述折算方式获得新

增信诚

３００

的场内份额的分配。

信诚

３００

的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采用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到小数点

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财产；信诚

３００

的场内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

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

１

份），余额计入基金财产。

２

）信诚

３００Ａ

折算

定期份额折算后信诚

３００Ａ

的基金份额净值

＝１．０００

元

定期份额折算后信诚

３００Ａ

的份额数

＝

定期份额折算前信诚

３００Ａ

份额的份

额数

信诚

３００Ａ

折算成信诚

３００

的场内份额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

１

份），余额计入

基金财产。

３

）信诚沪深

３００Ｂ

份额折算

信诚沪深

３００Ｂ

份额不进行份额折算，其基金份额净值和份额数保持不变。

４

）折算后信诚

３００

的总份额数

折算后信诚

３００

的总份额数

＝

定期份额折算前信诚

３００

的份额数

＋

信诚

３００

持

有人新增的信诚

３００

份额数

＋

信诚

３００Ａ

持有人新增的信诚

３００

份额数。

四、基金份额折算期间的基金业务办理

（一）定期份额折算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本基金暂停办理申购、赎回、转

托管业务、配对转换业务；信诚

３００Ａ

和信诚

３００Ｂ

交易正常。当日晚间，基金管理

人计算当日基金份额净值并进行份额折算。

（二）定期份额折算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本基金暂停办

理申购、赎回、转托管、配对转换业务；信诚

３００Ａ

暂停交易。当日，本基金注册登

记人及基金管理人为持有者办理份额登记确认。

（三）定期份额折算日后的第二个工作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４

日），基金管理人将

公告份额折算确认结果，持有人可以查询其账户内的基金份额。当日，本基金恢

复办理申购、赎回、转托管、配对转换业务，信诚

３００Ａ

恢复交易。

五、重要提示

（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分级基金份额折算后次日前收盘价调整的

通知》，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４

日信诚

３００Ａ

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

的信诚

３００Ａ

份额净值（四舍五入至

０．００１

元）。由于信诚

３００Ａ

折算前可能存在折

溢价交易情形， 折算前的收盘价扣除第一个运作周年的约定收益后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４

日的前收盘价可能有较大差异，

２

月

４

日当日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

情形。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信诚

３００Ａ

于第一个运作周年的约定应得收益将折算为信诚

３００

场内份

额分配给信诚

３００Ａ

的份额持有人，而信诚

３００

为跟踪沪深

３００

指数的基础份额，

其份额净值将随市场涨跌而变化，因此信诚

３００Ａ

份额持有人预期收益的实现存

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其可能会承担因市场下跌而遭受损失的风险。

（三）由于信诚

３００Ａ

新增份额折算成信诚

３００

的场内份额数和信诚

３００

的场

内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皆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

１

份），舍去部份计入基金财

产，持有较少信诚

３００Ａ

或信诚

３００

的份额持有人存在无法获得新增场内信诚

３００

份额的可能性。

（四）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份额折算业务详情，可致电信诚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００６６

、

０２１－５１０８５１６８

，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ｘｃ

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进行查询。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

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１７

证券简称：电广传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６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高管和中层骨干增持公司股票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发布了《关于高管和

中层骨干计划增持公司股票的公告》，高管和中层骨干计划自该公告日起两个月内增持本公司

股票。公告详情参见该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公司共有

１２

名高管和

５６

名中层骨干增持了公司股票，现公告如下：

一、公司高管增持结果如下：

姓 名 职 务

增持前持股

数（股）

本次计划增持

金额

（万元）

至本公告日

实际增持情况

至本公告日持股总

数（股）

增持股数 增持金额（元）

龙秋云 董事长

１３５

，

３４６ １２０ １３５

，

３００ １

，

１９９

，

２２８ ２７０

，

６４６

彭 益 副董事长、总经理

１０１

，

６５４ １２０ １３５

，

７００ １

，

１９８

，

６１８ ２３７

，

３５４

尹志科 董事、副总经理

０ ８０ ９１

，

５２８ ８６５

，

１８５ ９１

，

５２８

熊云开 原监事会主席

６７

，

９６１ ８０ １０５

，

０００ ９２５

，

５００ １７２

，

９６１

袁楚贤 董事、副总经理

７３

，

６７０ ８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８４２

，

０００ １７３

，

６７０

曾介忠 原董事、副总经理

４７

，

３９９ ８０ ９０

，

０００ ７９８

，

２００ １３７

，

３９９

毛小平

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

监

９８

，

２２６ ８０ ９３

，

４５５ ７９９

，

０４０ １９１

，

６８１

刘沙白 副总经理

２

，

８５６ ８０ ９５

，

０２４ ８６５

，

９６７ ９７

，

８８０

陆晓亚 副总经理

０ ８０ ９２

，

５００ ７９９

，

９２５ ９２

，

５００

廖朝晖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０ ８０ ８８

，

７００ ８２４

，

０２３ ８８

，

７００

王艳忠 副总经理

０ ８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８６９

，

２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邓秋林 副总经理

０ ８０ ９４

，

３００ ７９６

，

８３５ ９４

，

３００

合 计

５２７

，

１１２ １０４０ １

，

２２１

，

５０７ １０

，

７８３

，

７２１ １

，

７４８

，

６１９

二、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有

５６

名中层骨干共计增持了

１

，

３２１

，

４７３

股。

三、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

１２

名高管人员和

５６

名中层骨干共计增持了

２

，

５４２

，

９８０

股公司股票，

增持总金额为

２３１７．１５

万元。

本次增持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

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

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高管和中层骨干本次增持已按计划实施完

毕。

特此公告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3

2013

年

1

月

24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2299

证券简称：圣农发展 公告编号：

2013-001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3

月

30

日召开第二

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的

议案》

,

同意公司与欧喜投资（中国）有限公司按原持股比例将双方合资公司

--

福建欧圣农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欧圣农牧

"

）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200,

000,000

元增加至人民币

440,000,000

元。 有关此次增资的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

于

2012

年

3

月

30

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增加公司控股子公司注

册资本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015

）。

欧圣农牧该次增资事项已于近日办理完毕，并取得福建省南平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相关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福建欧圣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号：

350700400005663

住所：福建省光泽县十里铺

法定代表人：傅光明

注册资本：

44000.00

万人民币

实收资本：

44000.00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禽类的养殖和初级加工、禽类产品的销售，动物饲料的生产、

加工和销售 （以上经营范围在未取得前置审批项目许可不得开展生产和经

营）。

特此公告。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114

证券简称：

*ST

锌电 公告编号：

2013－06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于

2013

年

1

月

18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传送会议资料，并经电话确认。会议于

2013

年

1

月

23

日上午

9:00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与表决的董事

9

人，实际参与表决

的董事

9

人，并于

2013

年

1

月

23

日上午

10:00

前收回有效表决票

9

张，会议的召

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如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向中信银行昆明分行申请人民币

16666

万元一年期综合

授信贷款》的议案

为解决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 公司拟向中信银行昆明分行申

请人民币

16666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贷款，期限为一年，用于公司生产经营所

需资金周转。

经记名通讯表决，该议案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

年

1

月

24

日

南方基金关于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增加中银国际证券、华林证券

为网下现金及网下股票发售代理机构的公告

根据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

"

中银国际证券

"

）、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华林证券

"

）

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决定增加中银国际证券、华林证券为中证

500

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网下现金及网下股票发售代理机构。

从

2013

年

1

月

24

日起，投资者可前往中银国际证券、华林证券在全国的营业网

点办理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认购及其他相关业务。 具体业

务办理规则请遵循中银国际证券、华林证券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可访问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nffund.com)

或拨打全国免长

途费的客户服务电话（

400－889－8899

）咨询相关情况。

风险提示：

投资者应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

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本人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

的产品。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股票代码：

000042

股票简称：深长城 公告编号：

2013-6

号

深圳市长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日前收到公司股东南昌联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南昌联泰

"

）函告及附件，告

知公司上述股东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已部分解除质押，现将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 南昌联泰所持有的

12,000,000

股深长城股份已于

2013

年

1

月

15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解除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自

2011

年

12

月

26

日至

2013

年

1

月

15

日。原股

权质押用于向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融资提供质押担保。

目前南昌联泰共持有公司股份

44,795,872

股，占本公司股本总额的

18.71%

，本次解除质押

的股份为

12,000,000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26.78%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5.01%

。本次解除质押

后南昌联泰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共计

32,791,300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13.69%

。

备查文件：

1

、南昌联泰《关于股权解除质押的函告》及《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此公告。

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142

证券简称：宁波银行 公告编号：

2013-003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准发行金融债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本公司

"

）近日收到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

国人民银行关于同意本公司公开发行金融债券的批文。根据《中国银监会关于宁波银行

发行金融债券的批复》（银监复〔

2012

〕

502

号）及《中国人民银行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银市场许准予字

[2013]

第

7

号），同意本公司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不超过

80

亿元人民币的金融债券。

本公司将严格遵守《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金融债券发行管理办法》、《全国银行间债

券市场金融债券发行管理操作规程》（中国人民银行公告

[2009]

第

6

号）等有关规定，做好

本次债券发行的相关准备及信息披露工作。

本金融债券发行结束后， 将按照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

流通。

特此公告。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156

证券简称：通富微电 公告编号：

2013-003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3

年

1

月

23

日上午

10

点

30

分

2

、召开地点：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江苏省南通市崇川路

288

号）

3

、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石明达先生

6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2

人，代表股份

399,984,000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55%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

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认真讨论，出席会议的股东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选举董事的议案》

同意票：

399,98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

公司股东大会同意选举浜野寿夫先生为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董事，任期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浜野寿夫先生担任董事后，公司兼任高级管理人员和职工代表的董事，未超过公司董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

（二）审议通过了《选举监事的议案》

同意票：

399,98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

公司股东大会同意选举斉藤隆一先生为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股东代表监事，任期至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公司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

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大成（南通）律师事务所王念律师、许周律师现场见证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提案、召开程序、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大成（南通）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000014

证券简称：沙河股份 公告编号：

2013-002

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价异动及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股票（证券代码：

000014

，证券简

称：沙河股份）连续三个交易日（

1

月

21

日、

1

月

22

日、

1

月

23

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

值累计达到

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

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 关注及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核查，并咨询了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二）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

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三）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四）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

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五）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

本公司股票；

（六）公司在深圳前海无开发项目及土地储备；

（七）公司非深圳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继受单位，无工业用地储备；

（八）预计

2012

年可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2,200～2,800

万元

,

较上年同期下降约

48%～59%

，详细财务数据以公告年报为准。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

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

息。

四、 风险提示

（一）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二）《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为公司选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168

股票简称：深圳惠程 编号：

2013－011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媒体对公司相关报道的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传闻情况

2013

年

1

月

22

日，相关媒体刊登了《深圳惠程

PI

纤维年内大规模民用》的文

章。文中主要阐述如下几点：

1

、深圳惠程已经正式对外发布首款聚酰亚胺纤维制品

2+1

户外冲锋服及棉

服，宣告

PI

纤维已经踏出

"

闺门

"

，大规模民用时代即将开启。

2

、公司合作伙伴包括美国

Cloumbia

、日本

Nissen

服饰及欧洲最大服饰零售

商

H&M

、等以及国家商务部重点支持和发展的名牌出口企业。

二、澄清说明

现将相关的内容澄清如下：

观点

1

部分属实。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控股子

公司长春高琦聚酰亚胺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长春高琦

"

）现委托国内生产

厂商利用聚酰亚胺纤维生产出聚酰亚胺户外冲锋服及棉服，此情况属实。

报导中称

"

大规模民用时代即将开启

"

并不准确，应为目前该产品为小规模

生产阶段，大规模民用正在筹划阶段。但对公司财务状况影响较小，量产程度取

决于市场需求的情况，不确定性较大。

详细情况请参阅

2013

年

1

月

22

日（

2013-010

）号

"

控股子公司委托生产出聚

酰亚胺阻燃超暖服装的公告

"

。

观点

2

不属实，公司目前并未与美国

Cloumbia

、日本

Nissen

服饰及欧洲最大

服饰零售商

H&M

等以及相关媒体报导中提过的企业有过接触。

三、风险提示

1

、长春高琦产品进入民用消费品领域，存在消费者认知的不确定性，具有

一定风险。

2

、其他风险情况请参阅

2013

年

1

月

22

日（

2013-010

）号

"

控股子公司委托生

产出聚酰亚胺阻燃超暖服装的公告

"

。

3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网 （

www.cninfo.com.cn

）为本公司指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002183

证券简称：怡亚通 公告编号：

2013-001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申请获得

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有关非公开发行

A

股

股票的申请，已于

2013

年

1

月

23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

监会

"

）发行审核委员会

2013

年第

9

次工作会议审核。根据审核结果，公司非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已获得通过。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书面核准文件，待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的

书面核准文件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三年一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206

证券简称：海利得 公告编号：

2013-003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冻结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

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3

年

1

月

23

日，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本公司

"

）

接到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通知书（

(2013)

浙嘉商初字第

3

号，（

2013

）浙嘉保字

第

1

、

2

、

3

、

4

、

5

号），公司第二大股东通联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通联创

投

"

）持有本公司

"

海利得

"

证券代码

002206

股票

81,6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18.23%

）

流通股及红股（含转增股）、配股已被交易冻结。冻结期限从

2013

年

1

月

16

日至

2015

年

1

月

15

日止。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前一个交易日， 通联创投共持有公司股票合计

81,6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8.23%

， 冻结股份数为

81,600,000

股。

本次股份交易冻结系通联创投与中国银行海宁支行等银行金融借款担保产生

纠纷，与本公司无关，对本公司的生产经营无影响。

特此公告。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000088

证券简称：盐田港 公告编号：

2013-1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于

2013

年

1

月

23

日下午在深圳市盐

田港海港大厦一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于

2013

年

1

月

14

日分别以书面文件、电子邮件方式

送达了会议通知及文件。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亲自或委托出席董事

9

名，董事叶忠孝先生委

托董事长李冰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

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

定，现将会议审议通过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批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考核暂

行办法》的决议。

二、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批准《公司

2012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

价工作方案》的决议。

三、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同意惠州深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向惠

州深能港务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决议。

同意控股子公司惠州深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向其下属控股子公司（合并报表）惠州深能

港务有限公司（该公司少数股东为非关联方）提供委托贷款人民币

5000

万元，利率为

5.7%

（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浮

5%

），借款期限一年。

四、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提请审议惠州深能港务有限公司向银

行申请贷款授信额度的决议。

同意惠州深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惠州深能港务有限公司以广东惠州港

荃湾港区项目为抵押担保，向银行申请贷款授信额度人民币

178,263.8

万元，借款期限为

14

年

（含建设期

3

年），本次银行贷款资金将用于惠州港荃湾港区项目的建设和经营。

惠州港荃湾港区项目的具体情况，请详见

2012

年

3

月

17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的《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建设惠州港荃湾港区煤炭码头一

期工程的关联交易公告》。

公司董事会决定将此议案提交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五、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决议。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088

证券简称：盐田港 公告编号：

2013-2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董事会决定召集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方式，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时间：

2013

年

2

月

19

日（星期二）上午

9

点。

（二）股权登记日：

2013

年

2

月

5

日（星期二）。

（三）会议地点：深圳市盐田区盐田港海港大厦一楼会议室。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方式。

（六）出席对象：

1

、截止

2013

年

2

月

5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

、因故不能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

必是公司股东。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同意惠州深能港务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授信额度的决议。

本公司于

2013

年

1

月

24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刊登了第五届董

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披露了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并同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o.com.cn

）进行了披露。

三、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方式：

1

、法人股东出席会议须持有法人代表证明书和身份证；委托代理人出席的，须持法人授

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卡及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票帐户卡、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3

、异地股东可采取书信或传真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

2013

年

2

月

6

日至

2

月

8

日以及

2

月

18

日，上午

9:00-11:00,

下午

14:00-17:

00

，亦可于会前半小时到会场办理登记手续。

（三）登记地点：深圳市盐田区盐田港海港大厦

1913

室。

四、其它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罗静涛。

电话：（

0755

）

25290923

，传真：（

0755

）

25290932

。

地址：深圳市盐田区盐田港海港大厦

1913

室（邮编：

518081

）。

（二）会议费用：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五、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股

委托日期：

代理人（签名或盖章）：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作出以下表决指示：

1)

对列入股东大会议程的每一议案的表决指示：

2)

对临时议案的表决指示：

3

）如果委托人未作表决指示，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决定表决：

□

可以

□

不可以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088

证券简称：盐田港 公告编号：

2013-3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临时会议于

2013

年

1

月

23

日下午在深圳市盐

田港海港大厦一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于

2013

年

1

月

14

日分别以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送达

了会议通知及文件。会议应出席监事

3

名，实际出席监事

3

名。监事会主席张永进先生召集并

主持了本次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将会议审议通过的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同意惠州深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向

惠州深能港务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决议》；

二、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同意惠州深能港务有限公司向银行

申请贷款授信额度的决议》。

本事项尚需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